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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 江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

镇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镇医保〔2024〕39号 

 

镇江市医疗保障局 镇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转发关于规范整合辅助生殖类医疗 

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 

 

各市医疗保障局、市（区）卫生健康委员会，新区社发局，各公

立医疗机构： 

现将《江苏省医疗保障局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规范

整合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（苏医保发〔2024〕

25号）转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各公立医疗机构要及时做好收费信息系统维护等相关工作，

严格执行规范整合后的辅助生殖类项目及价格政策，各市医疗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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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局要做好政策落地执行过程中的跟踪监测，出现新情况、新问

题，及时报告市局。 

 

 

镇江市医疗保障局       镇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2024年 5月 24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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